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文件
商应急 (202 1 ) 8 号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商水县应急管理局 “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股室、执法大队 ：

现将《商水县应急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施细

则》印发给你们 ， 请认宾遠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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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尝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2 月 8 日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提升事中事后

监管效能，切实加大监管力度，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和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

58 号）、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 号）、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

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相关要求，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实施的“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模式，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在依法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时，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采取随机方式抽取执法

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第三条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应当遵循依法实施、综

合实施、公开透明、谁检查谁反馈、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

确保抽查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应结合年

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一般检查应采取“双随机”抽查

方式实施，重点检查应结合实际情况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

对群众投诉、举报，上级部门交办或其他部门移送案件

线索，需要对具体、特定对象实施的检查，不采用“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方式。

第五条 安全生产随机抽查分为“定向抽查”和“不定

向抽查”。定向抽查是指按照被检查对象的行业领域、隶属

关系、生产经营规模、风险等级等特定条件，随机确定待查

对象名单，对其进行执法检查。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条件，

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名单，对其进行执法检查。按年度监督检

查工作计划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治理

等工作，需要对特定行业领域进行全面检查的，要视情况随

机确定相关的执法人员。

第二章 随机抽查事项

第六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和本部门权责清单进行全面梳理，逐项明确抽查主体、抽查

内容、抽查频次和抽查方式等内容，并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实施随机抽查时，应根据监督检查要求制定检

查方案和相关文书。检查方案由实施随机抽查工作的股室、

执法队负责制定，经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执行。

第三章 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



第八条 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制定年度“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计划，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法律法规

规章对检查比例和频次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实施；没有规

定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区域实际情况，确定抽查比

例和频次，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管效果。

第九条 一般情况下，在同一年度内对同一企业的抽查

次数不超过 2 次(不含复查），依法有检查频次要求的企业

检查次数不受前款限制。对同一企业，应急管理局不同内设

机构实施检查时，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实行综合检查。

对存在投诉举报多、列入异常名录、有失信行为和严重

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检查对象，或风险较高的区域和行业，

应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加大检查力度。

第四章 随机抽查的实施

第十条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抽签方式，匹配抽查对象

和执法检查人员。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抽取和检查过

程，做到随机抽查全程留痕。

第十一条 实施“双随机”抽查确定执法检查人员，应

由实施抽查工作的股室、大队根据检查任务和工作职责，从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以抽签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也可

以根据实际，先将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执法人员组建成若

干检查小组，再将抽查对象与检查小组抽签匹配确定。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抽取相应的专家参加监督检查，专家

抽取方式按专家管理相关规定实施。

第十二条 采用“双随机”方式确定抽查对象，可以采

取定向（在抽查对象名录库指定分类的特定主体中抽取）或

者不定向（直接从所有主体中抽取）抽查方式确定待查对象。

对于已经抽查过的企业，不再列为下一轮随机抽查对象。

第十三条 因被检查对象关闭、停业、生产经营场所迁

移等特殊情况，致使抽查任务无法执行的，可以直接形成检

查结果，视为完成本次抽查任务。同时，该企业不再列为下

一轮随机抽查对象。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应在每次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由实施抽查工作的股室、大（中）队向局法制机

构提交检查相关文书。

第十五条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应当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遵守工作纪律，依法行政、廉洁执法。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